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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发〔2016〕11号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成立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
大检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了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做好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新政发明电〔2016〕14号）要求，成立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

组  长：张红彦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王  军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阿不力克木·艾则孜    市委常委

钱明华    副市长
白正盛    副市长
徐建辉    副市长
姜冬冬    副市长
阿合买提·巴拉提    副市长
熊跃伟    政府党组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大检查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工作，汇总、梳理、 分析全市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情况，并及时向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报告。

各部门分别成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按照“三个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负责对本部门单位、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督促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排查治理隐患，打击治理本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指导督促各区政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汇总、梳理、分析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情况，并及时向市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各类生产经营单位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安全生产检查组，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自查自纠，查改隐患，防范事故，及时向辖区行业主管部门和安全监管部门报告。各区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及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新政发明电〔2016 〕14 号）和《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通知》（克安发〔2016 〕10号）要求，明确工作职责，组织开展辖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统一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将持续到2017年3月，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将安全生产大检查覆盖到全市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延伸至每一处重点场所、每一个重点部位、每一项重点环节。各级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及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结合制订的检查方案认真组织开展现场检查、督查工作，做到动员部署到基层、责任落实到县乡、监督检查到企业，切实杜绝检查覆盖面小、检查活动不规范不认真、对检查工作不负责任、照搬照抄、只说不动的现象，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以及“想不到、管不到、治不到”的薄弱环节，要认真分析安全风险，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及时、主动加以整改解决，确保检查一处、严把一处安全生产关。
安全生产大检查要确保领导亲自带队、亲自安排、亲自检查，要突出元旦、春节等重点时段，严格落实事故防控措施，严密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发生。要突出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9月份以来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发现的问题，认真抓住“回头看”整改工作，努力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狠下功夫，切实把安全生产大检查的过程作为大整改、大落实和化解风险、消除隐患的过程。对检查中的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对拒不整改、整改不落实视同事故进行调查处理、追责问责，依法关闭。对在安全大检查中不作为、慢作为的部门和单位，要严肃执纪问责。对安全生产检查不认真、隐患整改不到位或因工作不力导致事故发生的实行倒查，事故单位责任人实施上限顶格处罚，负有重大责任的政府、相关部门领导严格实施行政问责。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请分别将安全生产大检查进展落实情况于2016年12月20日和2017年1月30日前、安全生产大检查总结于2017年3月3日前通过政府办公平台以重要通知方式报送市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周振栋，联系电话：6231834）。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及时将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情况及总结报本级行业主管部门和安全监管部门。
附件：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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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6日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6年12月6日印
共印：汉文5份
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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